
服務及免責條款 

1. 貴客於取貨時，敬請即場驗算貨品數量及品質，貨物出門口，如貴客反映質量不足，將不獲受理。 

2. 貨品如送貨後有任何貨不對辦或數量不符，請於收貨後三天內致電本公司查詢，逾期本公司一概恕不負責。 

3. 如有退貨，只包括退換同款產品及價錢，不得以此為由更換產品款式、規格及尺寸。(請詳閱《退貨條款及須知》) 。 

4. 客戶在透過門市、自助平台、熱線或 Mobile App 落單，一經確認及生產後，恕不接受取消或更改。 

5. 貴客在確認貨品訂單完成後 30天內未能全數提取貨物，本公司將不予保存貴客的貨物，而有關訂金及款項將不予發還，若貴客未付清款項，

本公司亦會向貴客追收相關貨款。 

6. 所有印刷品以本公司之色彩管理標準為準，請勿以螢幕或打印紙稿件作準。貴客來稿均以四色（CMYK)印刷，如來稿為專色或 RGB 色彩，稿件

將會自動轉為四色而不另行通知，當中所引致之任何色差，當以本公司印刷顏色為基準。如有任何色差爭議時本公司恕不負責。（専色專版印

刷貨品除外）。 

7. 貴客來稿之檔案如跟貴客之生產要求有所出入，當中可能包括檔案內之尺寸大小不一字或出血位不足、顏色、裁切尺寸、圖像解像度不足及欠

缺字款等，以致最終製成品跟貴客之要求有所差異，本公司恕不負責。 

8. 貴客交來的稿件上若印有 QR code 或 Barcode 條碼或以電子儀器識別的其它代碼或圖案，本公司不能保證條碼或圖案內的資料能讀取正常。 

9. 所有印刷品本身都存在某程度上之色差。在合理的色差情況下，貴客不應以此為理由要求任何重印、折扣或退款。本公司將一概不予受理。 

10. 貴客提交之檔案, 本公司只保存 30天及不會儲存或備份稿件，並且不會負上任何因遺失或損壞引致之責任。 

11. 就貴客使用本公司的服務，貴客保證印刷品不包括任何未經版權持有人授權的文字、圖像、設計、商標或任何受版權保護的作品；貴客保證印

刷品不會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任何權利，包括版權、商標、宣傳、私隱，不會誹謗或詆毁任何第三方，以及已獲得所有必須的授權或權限將第三

方的材料加入貴客的作品；貴客保證已獲得所有必須的權限、權利和授權而下訂單，並授權本公司印製貴客的作品；如有需要本公司將要求貴

客出示有關之權限授權書以作核實。 

12. 貴客保證所提供之印刷品內容不涉及/或不可能涉及誹謗、侵犯私隱、偽冒、抄襲、複製、侵犯知識產權、不雅、淫褻、侵犯任何第三者權

利、或印刷任何可能違反香港現行法律之內容(包括但不限於複製任何鈔票)等，一切後果由貴客負責，與本公司無關，本公司亦保留拒絕印刷

該類物品之絕對權利。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本公司亦將不會就印刷品之內容向使用者或任何第三者承擔任何責任。 

13. 貴客承諾，若任何人、集團或機構就貴客違反上述服務條款第(11)或（12）條而導致本公司承受任何損失或被提出任何形式的訴訟、索賠、通

知或採取的任何行動，貴客承諾彌償本公司及其董事、管理人員和員工所遭受的任何損失，包括但不限於相關的索賠、損失、成本和合理之律

師費用。 

14. 本公司擁有任何是否打印或生產之最終決定權。 

15. 本公司可能會因應法院、政府或監管機構的命令及/或法律或法規要求而披露貴客之檔案及印刷品內容。 

16. 在適用法律的最大允許範圍內，在任何情況下，本公司明確否認所有保證及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條件，包括（但不限於）暗示貨物的可銷售性的

保證，適合於特定用途的保證以及無侵權性的保證。本公司對任何貨物、服務、推廣，或有關貨物或服務之交付，不作出保證。 

17. 如果本協議的任何部份變為無效或無法執行，則該部份條文將由與其原意最接近而有效的及能執行的條文所取代，其餘條款將繼續有效。 

18. 貴客選用送貨服務時，本公司會以最快時間發送貨物。客戶選取之時間乃最快到達目的地之時間。但因交通、天氣及突發事故而引致之延誤，

本公司概不負責，客戶亦不應以此為理由對本公司作出索償或退貨。貴客如有需要指定時間送貨，可選用［專車送貨服務］。詳情可以向熱線

或門市查詢。 

19. 運輸費並不包括排隊、排倉、進入貨物裝卸區、機埸空運、停車場、殯儀館或碼頭，搬運上落梯級等額外費用, 如運送貨品時出現上述情況, 

本公司均會另行報價, 客人必須承担相關費用。 

退貨條款及須知 

1. 門市取貨時，敬請即場驗算貨品數量及品質，如有瑕疵而欲退貨時，需要保持退回物品的完整性，如數量、包裝、或附件皆須與落單時內容一

致，否則恕不予以退貨或銷賬。貨物出門後，如貴客反映質量不足，將不獲受理。 

2. 貴客需自行安排所有退貨之運送，本公司恕不予安排回收。 

3. 退貨受理時間視乎每間分店之營運時期，逾時或逾期，恕不予受理。 

4. 貴客如有任何定單的索償，本公司只接受重印或退回相關貨款為上限，貴客任何的經濟損失，本公司恕不負責。 

5. 除非本公司與貴客另行書面同意其他退款安排，退款只會以支票退回相關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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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戶條款及須知 

1. 如貴客超過三個月沒有使用本公司服務，本公司有權隨時終止貴客之帳戶而無需事前通知。 

2. 如貴客超過三次逾期清繳貨款，本公司有權隨時終止貴客之帳戶而無須事前通知。 

3. 客戶如有任何未繳清之帳目，需即時繳清餘額方可重新落單。因稿件制作/修改或運輸而產生之費用，並不會即時反映於已發出之單據上，但

客戶有責任繳付因此而衍生之餘額。任何客戶拖欠有關費用，本公司有權終止其戶口服務直至餘額完全付清為止。 

4. 貴客帳戶之信貸額將以本公司之批核為準。如有需要，本公司有權要求貴客提供其他所需文件作進一步審批用途。 

5. 貴客同意在收貨時，於發票上簽名及蓋章，並確認全部收妥後，貨值總額將會記入貴客信貸帳戶之借方下。 

6. 本公司將於每月結帳日五個工作天後開始向貴客發出月結單。月結單之"應繳款項"包括所有截至"結帳日"當晚 23:59前所有已發出而未清繳款

項的發票。 

7. 貴客可以採取現金、支票、自動櫃員機轉賬、匯款、轉數快（Faster Payment System，FPS）同 PayMe 等形式支付帳戶月結費用。支票付款

的支票到期日須為收款日或之前，並於付款到期日前三個工作天將支票郵寄至本公司財務部收，(備註: 支票抬頭請寫本公司名稱馬景記有限

公司 )。貴客及本公司雙方的匯款手續費用及郵寄支票之郵資，均需由貴客自行負擔。**恕不接受 EPS，信用咭，八達通付款。** 

8. 客戶轉帳(入數)後請於本公司會計部辦公時間內 (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00 至下午 6:00  /  星期六上午 9:00 至下午 1:00 )，將轉帳單

據(入數紙)傳真到 2553-3272 或發送電郵到為你服務的分店，並註明單號及聯絡電話，以便本公司處理客戶的繳款；如非上述時間內傳真，需

待下個工作天才能確認有關款項。客戶在非銀行辦公時間內使用 ATM 匯款、轉賬或以支票機轉帳，本公司需待下一個工作天才能確認有關款

項。貴客可攜同月結單 / 發票副本，前往本公司任何分店以現金或支票，繳交款項。 

9. 支票/現金直接存入「滙豐銀行」、「中國銀行」本公司之賬戶號碼內 : 

 滙豐銀行   040-113193-838 / 中國銀行   012-891-2-013615-6 

10. 如貴客逾期繳付月結費用，本公司有權向貴客收取相等於逾期金額(5%)或港幣(*)(以較高者為準)的逾期費用。 

11. 本公司無須事先獲得貴客的許可，有權自行決定是否向外聘請並發布貴客的詳細資料給外聘收款人及/或代理機構，以便對貴客應付的任何可

收回金額進行收款。 

12. 若本公司因追討貴客之任何欠款，所付出之律師費、收費或其他費用，貴客當一力承擔。 

13. 本公司有權隨時更改或終止信貸給貴客而無須事前通知。 

14. 若貴客更改任何資料如地址、電話號碼等，須於七天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如貴客決意將業務轉讓時，貴客當於轉讓情況生效日期不少於 30

天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即時清繳所欠之貨款，或本公司可向貴客收回未繳款貨款之貨物或屬於本公司任何同等價值之貨物。 

15. 貴客與本公司任何一方均可以書面通知終止貴客之信貸戶口，在此情況下，貴客所欠之款項，須於停止日起七天內全部清付，如屆時未能清付

則該欠款將視為貴客對本公司虧欠貸款及應償還之債務。 

16. 若貴客不遵守本公司所列之賬戶條款，本公司有權隨時向貴客收回所有信貸款項。 

17. 本公司根據本公司《私隱政策》所列之情況下，使用、持有或儲存你的個人資料，詳情請參閱本公司《私隱政策》。 

 最終任何條款、條件、細則及須知以本網站之中文版本為準。本公司有權更改以上條款、條件、細則及須知而無須預先通知。 

 本條款、條件、細則及須知受香港法律管轄並按照香港法律解釋，而各方於此同意接受於香港法院的非專有司法管轄。 

 如需要本公司之各條款、條件、細則及須知，可於本網站下載列印，或於本公司各門市索取以供詳閱。 

 本公司根據本公司《私隱政策》所列之情況下使用、持有或儲存你的個人資料，詳情請參閱本公司《私隱政策》。 

 以上一般條款與發票上之明示條款若有衝突，一概以發票上的明示條款為準。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文與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如有任何爭議，馬景記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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